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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的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朗科科技”）于 2019

年 4月 4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宜

黎”）提交的《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执行和解及相关内容的告知函》

（以下简称“告知函”）以及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18)

沪 01 执 1290 号之二】，获悉：上海宜黎与申请执行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双方已达成了执行和解。具体内容如下： 

一、告知函的主要内容 

上海宜黎与与申请执行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双

方已达成了执行和解。 

1、关于执行情况 

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意上海宜黎延期还款，并撤销了对朗科

科技股票的公开拍卖，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出具《执行裁定书》【(2018)沪

01 执 1290 号之二】，裁定书中载明双方达成了和解，因协议需长期履行，申请

执行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详细内容见本

函附件的裁定书全文。 

裁定书载明的出具时间虽为 2019年 3月 18日，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依据相关法律程序，仅向申请人送达了上述裁定书，未向上海宜黎送达，上海宜

黎在收到申请人转交的裁定书后，即发出本函。 

关于后期还款来源，由上海宜黎股东筹集还款资金，不涉及对股权处置的其

他安排，将不会对朗科科技的股权结构造成影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2、关于股权转让尾款 

上海宜黎有意愿和能力支付股权转让尾款，由上海宜黎股东筹集资金后续进

行支付，目前上海宜黎与相关转让方保持沟通，转让方未采取相关法律措施，依

据相关转让情况，若上海宜黎无法支付尾款，对公司股权结构也不会造成影响。 

二、《执行裁定书》【(2018)沪 01执 1290 号之二】主要内容 

申请执行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宜黎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戴寿鹏等四名被执行人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相关公证书及执行证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上海宜黎、戴寿鹏等四名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 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 10 月 8日立案受理，后指定由上海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权利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要求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戴寿鹏等四名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务，即偿还本金、

利息及罚息共计人民币 6.012 亿元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于同年 10月15日立案执行,并向四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要求立即履行上述

还款义务, 并支付执行费人民币 668,600元,但四被执行人未能自动履行。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

宜黎以及案外人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 2019年 3月 15日达成和解

协议，因协议约定需要长期履行。申请执行人同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以上事实,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各被执行人财产的相关材料、 送

达回执、谈话笔录、和解协议等证实。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各被执行人名下暂无财产可以执行, 申

请执行人亦不能提供执行财产线索, 故无继续执行的条件, 应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 据此,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申请执行人发现各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的, 可以再次申请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三、其他说明及特别提示 

1、上海宜黎称因涉及商业机密，未提交相关执行和解协议。 



2、公司将密切关注上海宜黎和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关于股份

质押融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宜黎提交的《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执行和解及相关内容

的告知函》 

2、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2018)沪 01执 1290号之

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四日 


	1、上海宜黎称因涉及商业机密，未提交相关执行和解协议。

